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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陳召集委員其邁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黃委員國昌：（在台下）主席，本席要求程序發言。 

主席：大會是沒有程序發言的。 

黃委員國昌：（在台下）接下來的法律條文，到底是二讀的時候可以針對顯然的錯誤進行修正，還

是一定要在黨團協商的時候提出來。 

主席：在交黨團協商之後，就可以逐條再來討論。 

黃委員國昌：（在台下）本席現在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要經過黨團協商？ 

主席：這是依照議事規則，我們可以來看議事規則。 

黃委員國昌：（在台下）本席現在就是要拜託院長，就現行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和議事規則的解釋

適用先討論清楚，這樣我們才有辦法接續來進行…… 

主席：我們就這個案子逕付黨團協商，至於未來到底我們的議事規則是要修正還是要從寬解釋，我

們再來處理。否則今天如果這樣，後面每一個條文大家都會發言。在議事規則還沒有修正之前

，我們就…… 

黃委員國昌：（在台下）現在議事規則還沒有修正，院長的意思是只能透過黨團協商嗎？ 

主席：對。 

黃委員國昌：（在台下）好，那本席就正式提案。 

主席：好。討論事項第三案「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二條、第四條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本案經

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時代力量黨團、民主進步黨黨團提出異議。 

時代力量黨團提案： 

本院時代力量黨團針對本次院會討論事項第 3 案函請審議「人口販運防制法」修正草案，由

於法條中變更法律適用名稱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尚未經行政院公告施行，如此

之修法，將會造成法律適用之真空、創造可怕的法律漏洞顯有不當。由於依現行立法院職權行

使法規定，無從在二讀會時進行條文討論及修正，僅能透過交付黨團協商方式阻止此存有重大

錯誤之條文完成三讀。爰提請交付黨團協商。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黃國昌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提交黨團協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請負

責的黨團來召集。我們在協商的過程中再來討論我們整個議事規則，包括如果針對審查會通過

的條文有意見要如何發言，我們再來檢討我們的議事規則。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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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八條

之一及第九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 1054000492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八條之一及第九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

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03 月 02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113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八條之一及第九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審查

報告 

一、行政院提案，係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5 年 3 月 31 日舉行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5 次全體委員會議，將本案提出審查，邀請內

政部長陳威仁說明提案要旨。會議另請法務部等派員列席備詢，會議由召集委員陳其邁擔任

主席。 

三、行政院提案要旨： 

第十八條之一修正說明： 

社會秩序維護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八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施行後，曾於九十九年五月

十九日、一百年十一月四日歷經二次修正。為遏止不法業者利用公司、商業等營業場所執行業

務而犯妨害風化罪、妨害自由罪、妨害秘密罪或犯人口販運防制法、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罪，

爰擬具本法第十八條之一修正草案，增訂公司或商業之負責人、代表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而犯上述之罪，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得處公司或商業勒令歇業，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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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營業行為死灰復燃。 

第九十一條之一修正說明： 

社會秩序維護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八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施行後，曾於九十九年五月

十九日、一百年十一月四日歷經二次修正。查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於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

並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該法施行後，原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許可設立之托

兒所，及依幼稚教育法許可設立之幼稚園，應於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申請改制為幼兒

園，爰擬具本法第九十一條之一修正草案，有關「幼稚園」文字用語配合修正為「幼兒園」。 

四、內政部長陳威仁說明： 

為遏止不法業者利用公司、商業等營業場所執行業務而犯妨害風化罪、妨害自由罪、妨害

秘密罪或犯人口販運防制法、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罪，爰修正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18 條之 1 條

文，增訂公司或商業之負責人、代表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而犯上述之罪，經

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得處公司或商業勒令歇業，且不受刑法第 76 條所定之緩刑效力影

響，期能有效遏制色情等犯罪行為，以避免違法營業行為死灰復燃。 

五、經說明及詢答後，進行逐條審查，與會委員經充分討論研酌後，咸表支持爰決議：「(一)第十

八條之一，除將行政院提案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中『公司或商業』修正為『公司、有限合夥

或商業』外，餘照案通過。(二)第九十一條之一，照案通過。」。 

六、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前，不須經黨團協商，並推請陳召集

委員其邁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七、附條文對照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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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十八條之一及第九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審查會通過
行政院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十八條之一 公司、有限合夥

或商業之負責人、代表人、受

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

業務而犯刑法妨害風化罪、妨

害自由罪、妨害秘密罪，或犯

人口販運防制法、通訊保障及

監察法之罪，經判決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者，得處該公司、有

限合夥或商業勒令歇業。 
前項情形，其他法律已有

勒令歇業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八條之一 公司或商業之負

責人、代表人、受雇人或其他

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而犯刑

法妨害風化罪、妨害自由罪、

妨害秘密罪，或犯人口販運防

制法、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之罪

，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

，得處該公司或商業勒令歇業

。 
前項情形，其他法律已有

勒令歇業規定者，從其規定。 

 行政院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公司或商業之負責人、代表

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動輒利用該公司、商業名義犯

刑法上妨害風化罪、妨害自由

罪、妨害秘密罪，或犯人口販

運防制法、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之罪，雖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

之刑責，卻仍以原招牌繼續經

營，已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民

眾觀感，必須予以遏止，以避

免其死灰復燃。爰增訂本條規

定得處該公司或商業勒令歇業

之處罰，且不受刑法第七十六

條所定之緩刑效力影響。 
審查會： 
修正通過。 

（照案通過） 
第九十一條之一 直轄市、縣（

市）政府得因地制宜，制定自

治條例，規劃得從事性交易之

區域及其管理。 

第九十一條之一 直轄市、縣（

市）政府得因地制宜，制定自

治條例，規劃得從事性交易之

區域及其管理。 
前項自治條例，應包含下

第九十一條之一 直轄市、縣（

市）政府得因地制宜，制定自

治條例，規劃得從事性交易之

區域及其管理。 
前項自治條例，應包含下

行政院提案： 
為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五十

五條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

，爰修正第二項第三款之「幼稚

園」為「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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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自治條例，應包含下

列各款規定： 
一、該區域於都市計畫地區，

限於商業區範圍內。 
二、該區域於非都市土地，限

於以供遊憩為主之遊憩用地

範圍內。但不包括兒童或青

少年遊憩場。 
三、前二款之區域，應與學校

、幼兒園、寺廟、教會（堂

）等建築物保持適當之距離

。 
四、性交易場所應辦理登記及

申請執照，未領有執照，不

得經營性交易。 
五、曾犯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

、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第

二百三十三條、第二百四十

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

百九十六條之一、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

條至第二十七條或人口販運

防制法之罪，經判決有罪者

，不得擔任性交易場所之負

責人。 
六、性交易場所之負責人犯前

款所定之罪，經判決有罪者

，撤銷或廢止性交易場所執

列各款規定： 
一、該區域於都市計畫地區，

限於商業區範圍內。 
二、該區域於非都市土地，限

於以供遊憩為主之遊憩用地

範圍內。但不包括兒童或青

少年遊憩場。 
三、前二款之區域，應與學校

、幼兒園、寺廟、教會（堂

）等建築物保持適當之距離

。 
四、性交易場所應辦理登記及

申請執照，未領有執照，不

得經營性交易。 
五、曾犯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

、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第

二百三十三條、第二百四十

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

百九十六條之一、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

條至第二十七條或人口販運

防制法之罪，經判決有罪者

，不得擔任性交易場所之負

責人。 
六、性交易場所之負責人犯前

款所定之罪，經判決有罪者

，撤銷或廢止性交易場所執

照。 

列各款規定： 
一、該區域於都市計畫地區，

限於商業區範圍內。 
二、該區域於非都市土地，限

於以供遊憩為主之遊憩用地

範圍內。但不包括兒童或青

少年遊憩場。 
三、前二款之區域，應與學校

、幼稚園、寺廟、教會（堂

）等建築物保持適當之距離

。 
四、性交易場所應辦理登記及

申請執照，未領有執照，不

得經營性交易。 
五、曾犯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條

、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第

二百三十三條、第二百四十

條、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二

百九十六條之一、兒童及少

年性交易防制條例第二十三

條至第二十七條或人口販運

防制法之罪，經判決有罪者

，不得擔任性交易場所之負

責人。 
六、性交易場所之負責人犯前

款所定之罪，經判決有罪者

，撤銷或廢止性交易場所執

照。 

審查會：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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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七、性交易服務者，應辦理登

記及申請證照，並定期接受

健康檢查。性交易場所負責

人，亦應負責督促其場所內

之性交易服務者定期接受健

康檢查。 
八、性交易服務者犯刑法第二

百八十五條或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

保障條例第二十一條之罪者

，撤銷或廢止其證照。 
九、性交易服務者經健康檢查

發現有前款所定之疾病者，

吊扣其證照，依法通知其接

受治療，並於治療痊癒後發

還證照。 
十、不得有意圖性交易或媒合

性交易，於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廣告之行為。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

月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制定

之自治條例管理之性交易場所

，於修正施行後，得於原地址

依原自治條例之規定繼續經營

。 
依前二項規定經營性交易

七、性交易服務者，應辦理登

記及申請證照，並定期接受

健康檢查。性交易場所負責

人，亦應負責督促其場所內

之性交易服務者定期接受健

康檢查。 
八、性交易服務者犯刑法第二

百八十五條或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

保障條例第二十一條之罪者

，撤銷或廢止其證照。 
九、性交易服務者經健康檢查

發現有前款所定之疾病者，

吊扣其證照，依法通知其接

受治療，並於治療痊癒後發

還證照。 
十、不得有意圖性交易或媒合

性交易，於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廣告之行為。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

月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制定

之自治條例管理之性交易場所

，於修正施行後，得於原地址

依原自治條例之規定繼續經營

。 
依前二項規定經營性交易

場所者，不適用刑法第二百三

七、性交易服務者，應辦理登

記及申請證照，並定期接受

健康檢查。性交易場所負責

人，亦應負責督促其場所內

之性交易服務者定期接受健

康檢查。 
八、性交易服務者犯刑法第二

百八十五條或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

保障條例第二十一條之罪者

，撤銷或廢止其證照。 
九、性交易服務者經健康檢查

發現有前款所定之疾病者，

吊扣其證照，依法通知其接

受治療，並於治療痊癒後發

還證照。 
十、不得有意圖性交易或媒合

性交易，於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廣告之行為。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

月四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制定

之自治條例管理之性交易場所

，於修正施行後，得於原地址

依原自治條例之規定繼續經營

。 
依前二項規定經營性交易

場所者，不適用刑法第二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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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者，不適用刑法第二百三

十一條之規定。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依第八十條、本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性交易服務者之申請，提

供輔導轉業或推介參加職業訓

練。 
 
 
 
 
 
 
 
 
 
 
 
 
 
 
 
 
 
 
 
 
 

十一條之規定。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依第八十條、本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性交易服務者之申請，提

供輔導轉業或推介參加職業訓

練。 

十一條之規定。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

依第八十條、本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性交易服務者之申請，提

供輔導轉業或推介參加職業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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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陳召集委員其邁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提交黨團協商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警察服制條例第五條條文

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 105400049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警察服制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

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03 月 02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075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警察服制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提案，係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5 年 3 月 31 日舉行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5 次全體委員會議，將本案提出審查，邀請內

政部長陳威仁說明提案要旨。會議另請法務部派員列席備詢，會議由召集委員陳其邁擔任主


